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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社会保险信息系统企业管理子系统 V4.8.0 

升级功能操作介绍 
一、新参保人员电子照片采集 

1.输入五险合一企业版软件用户名：Admin，密码：1。点击进入【数 

据采集】模块。点击【基本信息管理】/【个人信息录入】。 

 
 

2.进入【个人信息录入】界面，点击【选择照片】 
 

 
该电子照片用于制作社会保障卡，应符合格式要求： 

 

（1）本人近期一寸、正面、免冠、彩色、白底、服装与背景

的 颜色反差要大的电子照片； 

（2）jpg 格式，宽度 358 像素，高度 441 像素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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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文件不小于 9kb，不大于 20kb。 注：可使用图片处理软

件对电子照片进行处理，使之符合要求。 例如，可使用 ACDSee 

软件处理照片： 

①将待修改照片使用 ACDSee 软件打开。 
 

②点击菜单栏【修改】，选择其中的【调整大小】。 
 

③在页面去掉【保持纵横比】对勾 ，右侧选择【像素】，并将

宽 度调整为 358、高度 441，点击【完成】。 

④点击菜单中的【文件】，并选择【另存为】，弹出【图像另存为】 

界面后，点击【选项】按钮 。 

⑤将图像质量的值调整为合适的数值（一般为 40 或更低），将

照 片大小控制在不小于 9KB，不大于 20KB，然后点击【OK】按钮。 

⑥系统返回【图像另存为】，在【保存在】处选择保存位置，

输 入【文件名】并点击【保存】按钮，系统生成修改后的合格照片。 

3.添加电子照片 点击【选择照片】后，系统会弹出【打开】窗口，

选择要添加的 

照片并点击【打开】按钮。 

 
4.照片添加成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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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照片符合要求，系统会在个人信息录入界面显示添加的照片： 

 
 

5.照片添加失败 如果添加的照片不符合相关要求，则系统

会弹出提示： 

 

 
 

点击【确定】会返回个人信息录入界面，并可重新选择照片。 
 

6.【个人基本信息查询】界面查看已录入个人基本信息及照片信息 

点击【综合查询】模块，选择【个人基本信息查询】，在下拉菜 

单中确定【单位名称】。直接点击【查询】，查询该单位所有人员基本 

信息；或者输入【公民身份证号码】，点击查询，查询特定人员基本 

信息。人员基本信息，包括电子照片均会显示于页面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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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个人照片修改 

（1）点击【基本信息管理】/【个人信息修改】 

 
（2）在下拉菜单中确定【单位名称】，输入需要修改照片人员的 

【公民身份证号码】或【姓名】，点击【查询】。电子照片添加方法及格

式要求同【个人信息录入】界面添加照片操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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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需要添加或更换照片，点击【选择照片】，更换已有照片后会显

示新添加的照片。如新照片不符合要求，则弹出照片要求提示框，且不会

替换原有照片；如新照片添加成功，点击【保存】，系统会弹 出【保存成

功】提示窗口，点击【确定】按钮即可完成照片的修改。 

 

 
 
 

三、获取对账单方式及电子邮件地址采集 
 

在【个人信息录入】、【个人信息修改】与【个人信息查询】界面 

下的四险专有信息页签增加【获取对账单方式】与【电子邮件地址】。 

 

 
 

获取对账单方式下拉菜单包括【邮寄】【网上查询】等选项。获取对

账单方式选择【邮寄】时，【选择邮寄社会保险对账单地址】信息项为必

填，可选项有【所在单位地址】、【居住地（联系）地址】或【户口所在

地地址】，【选择邮寄地址邮政编码】会根据所选地 址自动带出对应

录入邮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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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单位信息报盘 
【数据交换】菜单中【单位单位内部数据导出】模块。 

 
点击【单位单位内部数据导出】进入下一个界面。 

然后在【浏览】菜单，此时弹出窗口，在“文件名”处输入本单位
的名字，然后点击【保存】。 

 
接下来，需要输入查询条件（单位名称、部门名称、公民身

份号码、姓名和操作时间段）中的一个或几个查询条件后，点击

【查询】按钮，系统会在中间列表中列出现有符合条件的单位基

本信息和个人基本信息，点击【个人基本信息】页后，在全选前

的方块中打上对勾，或自行选择要导出的人员后，点击【导出】

按钮，系统提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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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并将这些单位和个人信息导出到之间

指定的文件中。 

 

五、《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信息登记表》 
点击【报表打印】模块，选择【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信息登记表】， 

可打印参保人员的个人信息登记表。 

 
点击【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信息登记表】，输入查询条件，如【单 

位名称】、【公民身份证号码】等，点击【查询】，可以列表形式查看 

参保人员个人基本信息。勾选要打印的人员记录，点击【打印】，提 

示是否打印副表，点击【是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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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信息登记表》新模板分为【主表】和【副表】。 
 

 

 

 
六、韩籍人员参加险种规则修改 

国籍为“韩国”且缴费人员类别为“在华就业的外籍人员”，其 

参加险种，根据单位参加险种范围，可选择参加失业、生育、医疗保 

险。 

参加医疗保险同时必须参加生育保险，不参加医疗保险则一定不 

能参加生育保险。 

 

七、通过 V4.8.0 报盘操作新参保增员业务需携带以下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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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到社保经办机构前台办理： 

1. 存有报盘文件的 U 盘； 
 

2.《社会保险单位汇总表》一式两份，需加盖单位公章； 
 

3.《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信息登记表》（主表和副表）一份，参

保人签字； 
 

4. 参保人员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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